


 

市長序 

在當今快速發展的社會中，公共工程不僅承載著基礎

設施的建設使命，更肩負著社會信任與責任的重擔，基隆

以最有愛城市為目標，近年亦大力推動行人友善、騎樓整

平、改善交通等眾多公共工程，隨著公共工程建設日益增

多，工程人員的專業素養及倫理更為重要。工程倫理，可

說是指引工程人員道德行為的燈塔，包含誠信、公正與責

任，以確保每一項工程都能用最高的專業標準完成。與此

同時，環境永續的理念提醒我們，工程的價值不僅在於當

下，更在於對未來世代的承諾，青年作為社會的未來

棟樑，其廉潔意識與道德操守的培養，將直接影響公共工

程的品質與社會的長遠發展。 

爰此，本府策劃了「我要成為青廉工程師」研習營，

旨在為青年學子打造一個結合工程倫理、環境永續與廉潔

教育的知識平臺。在這場活動中，將透過專業講座、實地

考察與互動工作坊，深入探討公共工程中的倫理挑戰，學

習如何在複雜的決策環境中堅守正直與公平；同時，透過

環境永續的案例分析與實踐，啟發青年以創新的思維，為

更美好的將來貢獻力量。 



 

廉潔，不僅是個人品格的展現，更是公共工程得以順

利推動的基石。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研習營，點燃青年學子

心中的廉潔火苗，激勵他們在未來的工程領域中，以誠信

為本、以永續為志，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向力量。也讓

基隆這片充滿愛與活力的土地上，能有更多值得推崇的公

共建設！ 

                                

 

 

                市長       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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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倫理在政府機關的重要性 

從政府機關的角度看，工程倫理的重要性體現在確保公共利

益、政策執行與社會信任的關鍵角色： 

(一) 保護公眾安全與福祉：政府機關負責監督基礎設施、公共工

程等項目，工程倫理要求專業人員最高安全標準，防止因設

計或執行瑕疵導致災害，保障民眾生命財產。 

(二) 確保公共資源有效使用：政府工程項目多涉及巨額公帑，工

程倫理要求透明、誠信的決策過程，避免腐敗、浪費或利益

輸送，確保資源分配符合公共利益。 

(三) 強化法規遵循與責任歸屬：政府機關須確保工程項目符合法

律與技術規範，工程倫理提供框架，促使專業人員遵

守法規，並在違規時承擔責任，提升公信力。 

(四) 維護社會信任：政府機關代表公權力，工程倫理確保工程安 

全、專業，避免爭議或意外損害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綜上，工程倫理是政府機關推動公共工程、實現政策目標的基

石，有助於建構安全、公平、持續進步的社會，同時鞏固政府與民

眾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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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工程違失態樣：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技師懲戒案例歸納

綜整出常見違失態樣(詳附表一)，以下為彙整工程會相關案例並生

動化供參考。 

(一) 案例一：我不具資格，可以借牌參與公共工程嗎? 

小蔡技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手握技師執業執照，深受業

界信賴。某天，一家不具投標資格的廠商找到小蔡技師，懇求他幫

忙。這家廠商急需拿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案」的標案，但

苦於沒有合法資格。他們提出了一個誘人的條件，只要技師願意將

自己的執業執照借給他們使用，就能取得合法資格，並承諾事成後

給予豐厚報酬。小蔡技師一開始有些猶豫，他知道這樣的行為違背

倫理。但在利益的誘惑下，他最終點頭同意，將執照借出，協助這

家廠商順利投標並得標。一時間，雙方看似皆大歡喜，標案順利啟

動，工程如火如荼展開。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相關單位在審查

中發現了異常，追查之下，小蔡技師借牌行為就被發現，違

反了《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的妨害投標罪的嚴重罪行。檢

方迅速展開調查，最終判決小蔡技師被判處 6個月有期徒刑，罪名

成立。他的專業聲譽一夕之間崩塌，多年建立的信任化為烏有。更

糟的是，這項犯罪被認定為與業務相關的違法行為，根據《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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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9條第 2款及第 42條的規定，小蔡技師被報請技師懲戒，

可能面臨執照被吊銷的命運。 

 ＊相關法令： 

1. 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借牌投標罪)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2. 技師法： 

(1) 第 39條：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

付懲戒： 

I. 違反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

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之行為。 

II.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 

III. 違反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範或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情節重大。 

(2) 第 42條：技師有第三十九條規定之情事時，由利害關係人、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

據，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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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筆記： 

1. 借牌定義：「借牌」行為，必須符合以下要件 

(1) 投標廠商本人(即出借人)自始即無投標之意思。 

(2) 他人(即借用人)有向本人借用名義或證件之事實。 

(3) 他人以本人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 

(4) 他人並無合格參標資格。 

2. 借牌所衍生的問題：  

(1) 工程品質低劣：不具資格的廠商缺乏專業能力，可能導致設

計錯誤、施工瑕疵或監造疏失，影響工程質量，增加後續維

修成本，甚至危害公共安全。 

(2) 市場公平性受損：借牌讓不合格廠商繞過資格限制，破壞公

平競爭，剝奪合格廠商的投標機會，損害政府採購制度的公

正性。 

(3) 法律與倫理後果：借牌違反政府採購法，技師可能面臨刑事

責任（如妨害投標罪）及行政懲戒（如執照吊銷），損害個人

職業生涯與聲譽。 

(4) 社會成本與信任危機：工程問題導致公共資源浪費，民眾對

政府採購與技師專業的信任下降，影響業界形象與監管公信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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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二：為了得到標案，收買評選委員可以嗎? 

小李技師是交通工程界的翹楚，他不僅擁有專業的交通工程技師執

照，還經營著一家頗具規模的 A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故事的起點是

兩項重要的公共工程案：107年度「交通標誌標線維護及改善工程

委託監造服務案」和 108年度「交通號誌維護及改善工程委託監造

服務案」。這兩項工程涉及交通安全，競爭激烈，吸引了眾多廠商

投標。小李技師和他的 A公司也參與其中，志在必得。然而，投標

過程並不順利。小李技師聽聞負責評選的委員中，有一位關鍵人物

「前ＯＯ市政府經發局局長朱君」，有不小的影響力，為了確保 A

公司能脫穎而出，小李技師他當下聯繫朱君，提出以金錢作為「謝

禮」，希望朱君在評選時能高抬貴手。朱君起初推辭，但最終在誘

惑下點頭，收下了賄款，爾後 A公司果然在 107年工程案的投標中

順利得標，而食髓知味的小李技師並沒有收手，為取得 108年工程

案，請求同樣擔任評選委員的朱君將其他公司的的相關規劃書提供

給自己參考，以利自己擬訂投標策略。小李技師以為自己成功抓住

了商機，A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然而，有人匿名向檢調機關舉

報，檢調單位介入調查，發現了小李技師與朱君之間的不當金錢往

來，小李技師的行賄行為無從抵賴。經法院判決，小李技師違反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及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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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罪名成立，判刑確定。另外，小李

技師的行為違反了《技師法》第 39條第 2款（業務相關犯罪），應

受懲戒。依《技師法》第 42條規定，將刑事判決書、採購契約等

證據整理完備，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小李技師的技師執照面

臨被吊銷的風險。 

＊相關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同條第 2 

項之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 

(1)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2)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3)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

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

規定處斷。 

(4) 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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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6)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

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處罰。 

2. 技師法： 

(1) 第 39條第 2款(詳案例一) 

(2) 第 41條第 2項：技師有第三十九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情事

者，其懲戒，由技師懲戒委員會依前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議

定之。 

小筆記： 

1. 為何非公務員也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依據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規定如下 

(1) 行賄罪意義：顧名思義就是因為「賄賂公務員」而構成犯

罪，本處罰的是向公務員行賄的其他人，結構與收賄罪相

反，因此構成要件行為轉變成「對於公務員職務上之行為，

行求、期約或交付具有對價關係的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2) 論罪類型 

7



 

I. 違背職務行賄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是指提

供好處給公務員，要求公務員做違背法律、規章等「不

應為」的行為。 

舉例：某違規民眾給執法人員紅包，要求不要告發違

規。 

II.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是指

提供好處給公務員，要求該公務員做職權範圍內本來就

可以做的事。 

舉例：某建商合法申請建築執照，但為了加速流程，塞

紅包給審查人員。 

(3) 行求 VS期約 

行求 期約 

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要

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不論是明示或暗示、直接

或間接、公務員同意或不同意

都包含在內。 

是指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願

意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不正利

益，公務員也同意，但是雙方

還沒有交付。若已達交付階

段，即屬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的犯罪態樣。 

2. 評選委員的在政府採購案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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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廠商評

選、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

協助機關尋找具備履約能力的廠商。 

(三) 案例三：技師可以設計使用特殊規格的材料嗎? 

陳技師受託設計老舊學校的結構補強工程。他選用了一款昂貴的特

殊材料，遠超修復所需，且只有一家與他熟識的廠商能供應。審查

發現這限制了其他廠商投標，違反公平原則，徒增成本。

學校憤怒，質疑背後是否有私心。主管機關介入，認定陳技師違

反倫理，將他報請懲戒。技師經法院判決，涉犯《政府採購法》第

88條第 1項之違法限制圖利罪，並經學校報請工程會技師懲戒，

決議停業 14個月；材料廠商銷售人員經法院判決，涉犯《政府採

購法》第 88條第 1項之違法限制圖利罪。 

＊相關法令： 

政採購法第 88條第 1項(受託辦理採購人員意圖私利之處罰)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

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

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其意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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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

查，因而獲得利益者，亦同。 

小筆記： 

1. 何謂綁標? 

指在規劃設計過程藉由限定廠商資格、指定特殊產品規格、品

質或特殊施工法、規定不合理之履約期限或鉅額押標金等方

式，以限制競爭，排除其他廠商參與競標。 

2. 常見實務綁標態樣如下(詳見附表 2) 

(1) 規劃設計時將數量浮編。 

(2) 指定特定廠牌之規格。 

(3) 不當指定檢驗規格高於國內試驗機構所能承作，而必須送至

國外特定試驗機構測試，藉以增加工程經費或綁標。 

(四) 案例四：還沒完工，製作不實竣工報告向機關請款。 

在某個陽光明媚的春日，一個重要的公共工程項目即將迎來驗收的

日子。這項工程由一家名為「穩建公司」的施工廠商承攬，負責建

造一座社區活動中心，主辦機關是當地政府，監造單位則由專業的

「信義工程顧問公司」負責監督。然而，隨著工程履約期限

的逼近，問題一一浮出了水面，部分關鍵工項，例如室內裝修和外

牆防水工程，竟然還沒完成！按照合約規定，若工程逾期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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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建公司將面臨嚴重的逾期違約金，按每日工程款的千分之一計

算，金額可觀。對穩建公司來說，這意味著每天拖延都會讓他們的

利潤大幅縮水，甚至可能賠錢。於是，在期限到來前的一個深夜，

主辦機關的負責人老陳、信義工程顧問公司的監造工程師小李，以

及穩建公司的項目經理阿明，秘密聚在會議室裡。阿明焦急地說：

「我們不能讓公司承擔這筆違約金。」，老陳說：「如果我們能『提

早』申報竣工，問題不就解決了？」小李遲疑了一下，但想到自己

的績效壓力，點了點頭：「只要竣工報告書做得漂亮，應該沒人會

去細查。」於是，三人聯手製作一份不實的竣工報告書，裡面詳細

描述活動中心已經「完工」，穩建公司成功規避了違約金，然而，

此事東窗事發，調查人員深入追查，將涉案人員繩之以法。機關人

員經法院判決：涉犯《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監

造及廠商經法院判決：監造人員涉犯《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文書罪、施工廠商涉犯《刑法》第 339條詐欺得利罪 。 

  ＊相關法令： 

1.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登記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 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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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

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3. 刑法第 339條(詐欺得利罪) 

(1)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

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2)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3)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小筆記： 

竣工定義：竣工是指承包商已完成履行所有承攬工作，惟是否確實

完成所有工作仍須業主之審核確認。 

驗收定義：財物、勞務或工程按一定程序、標準等進行檢驗查收確

認的工作。 

(五) 案例五：接受招待而違法審查核定免計工期案。 

A公司承攬某機關工務所發包之快速道路興建工程，其中某標工程

於拆除舊有防洪牆時，因發現不明結構體障礙物而申請展延工期數

次，惟仍無法於預定完工日完工。A公司負責人小簡為避免遭扣罰

逾期違約金，數次招待工務所主任小安與 B監造公司經理阿雯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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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飲宴及並提供性服務，再以「因天候影響，主要施作工項 AC舖

設無法施作」為由申請免計工期。阿雯及監造人員祥祥審查後，明

知申請日期雨量甚微且另已有依契約規定算入當然免計工期之情形

而不應重複計算，仍為違反規定之審查。小安明知上情，仍允諾 A

公司得於預定完工日後申報竣工，逾期日數均算入免計工期，足生

損害於機關之權益。上開行為經法院判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

第 1項第 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第 11條第 4

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不正利益罪、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第 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及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

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相關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 

(1) 第 4條第 1項第 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有

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I. 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II. 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III. 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

額、數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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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V.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 

(2)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3) 第 11條第 4項對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不正利益罪(詳案例二) 

2. 刑法 

(1) 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詳案例四) 

(2) 第 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3) 第 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

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小筆記： 

公務員接受招待可以嗎?飲宴應酬行為是否一律禁止? 

規定於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及基隆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廉政

倫理規範第 14點中「原則禁止，例外允許」。(詳見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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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重大工安意外思考 

近來發生多起重大工程意外，如維冠大樓倒塌意外、北迴線太

魯閣號列車出軌事故，前者維冠金龍大樓並非由最初簽證建築師設

計，有借牌給他人申請建照的事實，施作時亦有偷工減料之虞；後

者為不具投標資格廠商基於借用他人名義，向具投標資格的公司借

用其名義投標並得標，借牌行為不僅對於遵照規定參與投標之廠商

不公平，且妨礙政府機關藉由公平競爭程序獲得優良廠商施作的機

會，若因此由不具資格廠商得標，嚴重會衍生公共安全意外，相關

單位應健全資訊系統落實。 

相關查核機制，確保施工品質與公共安全。監察院透過新聞稿

指出，工程單位是專責管理單位，平時管考廠商、是否有租借牌等

情，確認非租借牌且資格無誤後，由該單位填寫登錄於標案管理系

統中，是最能發現租借牌情形的守衛者。相關單位應健全資訊系統

落實相關查核機制，確保施工品質與公共安全，避免憾事再度發

生。 

  

1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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